
上海海洋大学科技项目督导制度工作条例 

（沪海洋科〔2015〕6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承担的各级各类科技项目的顺利和高效实施，强化各级各

类科技项目的日常管理、中期检查和经费核查等工作，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结合我校的实际，经研究决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科技项目督导（以下简称：科技督导）的实施由科技处推荐相关领域专

家，并报相关校领导批准后组建专职科技督导队伍；此外，科技处、各学院相关院领

导与科研秘书也负有科技督导的责任。 

第三条 实施科技督导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1) 以提高科研质量为中心。 

(2) 遵循科研规律。 

(3) 遵守教育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及地方相关部委关于科技项目管理

的政策与规定。 

(4) 监督与指导并重，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第二章 任职条件与遴选原则 

第四条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熟悉教育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国家及地方相关部委关于科技项目管理的政策与规定；坚持原则，办事公

道，品行端正，廉洁自律。 

第五条 科技督导应熟悉学校科技工作，具有奉献精神、身体健康。 

第六条 科技督导应具有较丰富的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或科技管理的经历

和经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威望，愿意发表积极和建设性的督导意见；专业知识

背景覆盖海洋、水产或食品学校三大主干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第七条 科技督导队伍的组成除拥有水产、食品及海洋等优势学科方面的专家

外，适当补充工程、信息、计算机及人文社科方面的专家；并根据项目督导情况可邀

请科技项目管理、财务领域的专家。 

第八条 为保证科技督导工作的延续性，适时增加或更换新退休的专家，按学科



门类设专家组，适当吸收在职、校外专家参与督导工作。 

第三章 基本职责 

第九条 承担科技处安排的项目评审、执行情况（含经费）检查、预验收等科技

督导工作。 

第十条 承担学校限项申报项目的遴选与推荐工作；了解在研项目的执行情况

并与实施人员交换意见和沟通信息，听取项目研究进展报告，如实反映项目组所取得

的成果、存在的问题，提出对于下一步研究计划及经费使用的建议；审阅项目验收材

料、听取负责人验收总结报告，对验收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十一条 科技督导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1) 查阅财务账目和与督导事项有关的其他文件、资料。 

(2) 要求被督导的有关学院或项目负责人就督导事项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3) 就督导事项有关问题开展调查。 

(4) 向学校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对被督导学院或项目负责人给予奖惩的建议。 

第十二条 参与学院层面的科技督导，深入学院或科技基地指导教师开展科技

活动，为教师提供科技咨询。 

第十三条 协助科技处制定和完善学校科技工作政策，为加强科技管理工作提

供咨询意见。 

第四章 管理与考核 

第十四条 科技督导工作管理，督导工作是在分管科技校领导主持下，由科技处

负责具体工作安排： 

(1) 科技处负责汇总需督导的科技项目的信息并提交科技督导。 

(2) 科技处落实科技督导的聘任和续聘工作；负责安排和核定各位督导专家的

工作量；发放督导专家的工作津贴。 

(3) 各学院分管科技院领导应协助科技处支持科技督导下学院开展工作并提供

便利条件。 

(4) 科技督导原则上每届聘期二年，期满视本人意愿和工作需要可以续聘，对

于因健康原因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履行督导职责者，由科技处处长提请相关校领导

批准也可以提前终止聘期。 



第十五条 科技项目督导工作量考核：  

(1) 项目评审与检查：参与项目评审和检查的次数、项目数；提供的咨询意见

以及项目分析报告等。 

(2) 深入学院或科技基地：指导青年科技教师活动的人数、次数。 

(3) 科技管理政策咨询：为制定和完善学校科技管理政策提供的咨询意见以及

指导报告等。 

第十六条 分管科技院领导与科研秘书在科技督导工作中的职责： 

(1) 掌握学院科技概况以及学院在研项目情况。 

(2) 根据上级项目主管部门、科技处以及督导工作要求，及时通知和督促学院

科技人员进行项目申报、中期检查与结题材料等准备工作。 

(3) 学院审核材料，汇总后递交科技处审核。 

(4) 全程参加科技督导的督导工作。 

(5) 总结学院上一阶段的科技工作，对科技项目督导过程中发现问题的项目，

协助项目负责人提出整改措施，督促完善下一阶段科技工作计划。 

第十七条 分管科技院领导与科研秘书在科技督导工作中的职责考核： 

(1) 及时传达项目申报和检查信息，并反馈科技处各类通知。 

(2) 预审项目申请、中期汇报和结题材料的质量。 

(3) 按期提交项目申报、中期检查、验收等各类材料。 

(4) 全程参与科技督导工作的数量。 

(5) 落实和推进学院问题项目整改工作的实施。 

第五章 奖惩措施 

第十八条 科技项目督导的结果是评价教师科研态度与能力的重要依据。对于

项目督导的结果是“要求整改”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按照要求及时反馈整改材料，

逾期不整改的将与教师及教师所在的学院实施三挂钩原则，即 

记入科技业绩档案，与教师本人的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挂钩。 

在学院当年限制性项目申报数中扣除逾期不整改项目数，与学院申报限制性项

目数相挂钩。 

与学院目标责任制考核相挂钩，具体原则根据学院目标责任制要求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被督导的项目负责人及其所在学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科技督导



人员批评并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由科技督导向校科技处或者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给予学术处分的建议。情节特别严

重的，向学校有关部门提出党纪、政纪处分的意见和建议。有违法行为的，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拒绝、阻挠科技督导专家实施项目督导的。 

(2) 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欺骗科技督导的。 

(3) 有其他严重妨碍科技督导履行职责情形的。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条 建立科研例会制度，定期召开科研例会，由分管科技校领导、科技督

导代表、学院分管科技院领导、科研秘书及科技处成员参加，沟通协调解决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及项目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第二十一条 建立科技督导项目检查与督导工作的保障机制： 

(1) 科技处负责在科技项目评审、检查与督导工作中的具体协调，各学院积极

配合和参与，为科技督导开展项目评审、检查与督导工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2) 科技处会同人事处、财务处等部门做好科技项目督导的待遇保障工作。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上海海洋大学科技处 

二○一五年十二月 

  



 

新一届督导首批拟聘任专家建议名单： 

水产学科：戴祥庆 

海洋学科：黄硕琳 

食品学科：马志英 

其他学科：施强华 
 

  


